附件6
2011年劳动模范生活困难标准
一、全国劳模“三金”

1.生活困难：劳模本人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。其中，在职劳模月收入指实发工资（含奖金）；退休劳模月收入指退休费或养老金（不含劳模津贴）。

离退休全国劳模可参加此项补贴，而不参加离退休劳模补贴。
2.特殊困难：因大病、或突发情况等原因致困（请在申报表内注明患病或手术时间、自费金额等信息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	序号
	分  类

	1
	患尿毒症、癌症等重症疾病

	2
	瘫痪、半身不遂等重症疾病

	3
	住院手术

	4
	因工（公）伤残

	5
	长年治疗慢性疾病
（如严重心脑血管病、糖尿病合并并发症、职业病等）

	6
	其它意外灾害或困难情况


二、北京市困难劳模帮扶金

1.生活困难：劳模本人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。其中，在职劳模月收入指实发工资（含奖金）；退休劳模月收入指退休费或养老金（不含劳模津贴）。

离退休省部级劳模可参加低收入离退休劳模补贴，而不参加此项补贴。
2.特殊困难：因大病、或突发情况等原因致困（具体内容如上表）。
